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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质疑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8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2017054），根据《问询函》要求，现将有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根据沃尔核材回复，藏金壹号接受了与长园集团有巨额业绩对赌补偿义

务的被收购方实际控制人孙兰华、尹智勇夫妇通过其独资设立的鼎明环保增资

的巨额资金，公司至今未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过任何信息披露。请公司核实上

述事项是否属实，如是，请披露藏金壹号增资的有关情况；并核实公司是否存

在沃尔核材回复中所提及的隐瞒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以及未按规定回避表决

的情形。 

答复：藏金壹号接受孙兰华、尹志勇夫妇控制的鼎明环保增资的情况属实，2016

年 12 月 12 日，鼎明环保完成了向藏金壹号的增资，鼎明环保共投资【1.5】亿

元人民币，但是该投资事项不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不需要进行信息披露。 

（一）公司收购和鹰科技股权不属于关联交易 

鼎明环保投资藏金壹号的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发生在公司决策收购和鹰科

技之后。如果鼎明环保在公司收购和鹰科技之前就已经与藏金壹号达成了协议，

根据上述第 10.1.6 条第（一）项的规定，即使该项投资尚未执行，鼎明环保或者

孙兰华、尹智勇夫妇也应视为公司的关联人。但事实上公司在决策收购和鹰科技

时，鼎明环保、藏金壹号以及董事长许晓文、总经理鲁尔兵、孙兰华、尹智勇夫



妇并没有讨论过孙兰华、尹智勇夫妇购买公司股票（包括通过投资藏金壹号间接

持有）的事宜。当时各方就该事宜既没有签署过协议或作出任何安排，公司也不

能预计到在未来 12 个月内孙兰华、尹智勇夫妇会通过鼎明环保对藏金壹号进行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一）项的规定，是针对

已有协议或可以明确预计将存在第 10.1.3、10.1.5 条规定的情形时才适用。公司

收购和鹰科技时鼎明环保投资藏金壹号事宜并未达成协议或者安排，且公司亦不

能够预计，所以公司收购和鹰科技不是关联交易，藏金壹号及董事长许晓文、董

事总经理鲁尔兵也不是和该交易事项有关的关联方。 

藏金壹号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同样，沃尔核材及其一

致行动人也是公司的关联方。但并非在审议关联交易时，所有的关联方都要回避，

只有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2 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关联方

才需要回避。第 10.2.2 条的具体规定如下：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前款所称关联股东包括下列股东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东： 

（一）为交易对方； 

（二）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 

（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四）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五）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其

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和影响的股东； 

（六）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股东。” 

藏金壹号虽然是公司的关联方，但其在公司收购和鹰科技的交易中不存在需

要回避表决的情形，所以藏金壹号不需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回避表决，同样董事

长许晓文、董事总经理鲁尔兵在董事会上也不需要回避表决。而且公司收购和鹰

科技也不是关联交易。 

（二）藏金壹号接受孙兰华、尹志勇夫妇控制的鼎明环保增资不属于公司的关联



交易事项 

公司收购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鹰科技”）80%股份后，

孙兰华、尹志勇夫妇控制的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

仍持有和鹰科技 20%的股份，为公司的合作伙伴。同时，孙兰华、尹志勇夫妇也

是公司子公司的员工。 

孙兰华、尹志勇夫妇加入公司后认同公司的经营理念，看好公司发展前景，

进而萌生购买公司股票的想法，而藏金壹号是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的持股平台，因

此选择投资藏金壹号，该投资事项系公司股东层面的交易事项，不属于公司的关

联交易。 

（三）公司不存在隐瞒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上述，公司收购和鹰科技股权时藏金壹号、董事长许晓文、总经理鲁尔

兵不属于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2 条的规定需要回避表决

的关联方，公司收购和鹰科技股权不属于关联交易，公司不需要履行关联交易的

决策及披露程序。之后，孙兰华、尹志勇夫妇增资藏金壹号是对公司股东进行投

资，不属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无需进行披露。 

二、根据公司 2016 年 6 月 8 日披露的资产收购公告，和鹰科技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显示股东权益账面值 3.14 亿元，整体估值 23.5 亿元，公司以

18 亿元现金收购和鹰科技 80%的股权，请公司核实标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请

评估师发表意见。 

答复：和鹰科技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向客户提供专业化的软性材料裁剪解决

方案，即根据客户生产模式、产量、产品的特点以及裁剪面料的类别、厚度等因

素，结合客户的特定需求，为其设计并提供专业化裁剪解决方案，包含相关软件、

硬件、附属设备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公司主要产品为数控裁剪机、自动铺布机和

Euratex 悬吊系统，数控裁剪机已形成了三大产品系列共计约 81 种产品，自动

铺布机已形成三大产品系列共计约 14 种产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服装、鞋帽、

箱包、汽车内饰、家具以及风力发电机叶片用玻璃纤维和碳纤维等特种材料等软

性材料裁剪领域。Euratex 悬吊系统包括生产服装吊挂和仓储管理系统，应用于



服装生产和服装库存管理。服装吊挂和仓储管理系统是在数控机械、机器人、自

动化仓库、自动输送等自动化设备和计算机技术项目之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单元或

系统。和鹰科技公司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具有完整知识产权并实现规模化量产的

数控裁剪设备制造商之一，拥有较为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 

和鹰科技已在全国设立了几十家办事处，并在日本、德国设立了海外子公司。

公司产品已拓展到日本、印度、巴西、美国、德国、英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并

与诸多海外代理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拥有上海、江苏两大生产基

地、两家海外子公司及多家国内子公司，是全球范围内数控裁剪装备行业的领军

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积极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推动数控裁剪设备技术

创新及普及自动化裁剪技术。公司已拥有数控裁剪机、自动铺布机、CAD 排料

软件、真皮裁剪机、快速成衣系统、三维人体测量系统等多样化产品线，产品广

泛应用于服装、箱包、鞋帽、汽车内饰、航空航天、家居等行业的软件材料裁剪

领域。 

公司和鹰科技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上海市

专利试点企业，多次获得“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中国缝制机械协会

“十一五科技创新成果奖”“CISMA 优秀新产品奖”、中国服装协会“2010 中国

服装高新技术成果交流推广大会贡献奖”、“上海市重点新产品”等奖项，承担了

上海市火炬计划项目和多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同时，公司接受全国

缝制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托，成为数控裁剪机及自动铺布机行业标准的主

起草单位。 

和鹰科技公司 2013-2015 年合并口径的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一、营业收入 
         

21,845.23  

          

31,715.02  

          

47,670.24  

减：营业成本 
          

10,645.13  

          

14,508.46  

        

20,256.04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37  

           

207.28  

            

232.59  

销售费用 
          

5,017.64  

           

6,175.18  

          

8,454.37 

管理费用 
          

6,309.65  

          

6,477.67  

           

8,224.05  

财务费用 
             

597.88  

             

205.58  

            

282.72  

资产减值损失 552.96  808.53  1,235.44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2,308.04 

二、营业利润 
          

-1,344.39  

          

3,332.31  

         

11,293.08  

加：营业外收入 
          

1,521.28  

            

988.28  

        

1,659.06  

减：营业外支出 
       

0.61  

     

9.67       

     

1.24  

三、利润总额 
           

176.28  

         

4,310.92  

          

12,950.90 

减：所得税费 
             

71.54  

            

335.87  

          

1,780.57 

四、净利润 
           

104.74  

         

3,975.05  

         

11,170.33  

注：以上 2013- 2015 年财务数据摘自该公司审计报告。 

和鹰科技公司 2013-2015 年营业收入依次为 21,845.23 万元、31,715.02 万元

和 47,670.24 万元，2014-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依次为 45.18%和 50.31%，呈稳

步上升态势。 



公司 2013-2015 年营业成本依次为 10,645.13 万元、14,508.46 万元和  

20,256.04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依次为 48.73%、45.75%和 42.49%，公司

实行标准化成本管理，并叠加体现规模效应。 

公司 2013-2015 年净利润依次为 104.74 万元、3,975.05 万元和 11,170.33 万

元，2013-2015 年销售净利率依次为 0.48%、12.53%和 23.43%，净利润 2014 年

及 2015 年较前一年的增幅分别为 3695%和 181%，这体现了和鹰科技公司在完

善了战略布局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通道，一方面通过代理商模式稳健扩大销

售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加大研发和降本力度，极大的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毛利

率。 

评估师对比了预测期第一年（2016 年）拟收购资产经审计师审计确认的已

实现的效益与预测评估数据，分析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数据 预测数据 

营业收入 75,666.25 73,075.01 

营业成本 32,936.71 30,037.77 

毛利   

毛利率 56.47% 58.89% 

净利润     16,293.82  14,332.41 

扣非后的净利润     15,170.10  14,332.41 

由上表可见，和鹰科技实际经营成果优于评估预测数据，收入实现预测数的

104%，扣非后的净利润实现预测数的 106%，因此以预测数作为估值依据是合理

并得到初步检验的。 

评估师查询工业机械行业同类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如下表列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和鹰科技的评估隐含市盈率均低于

扣除流通性折扣后的行业平均值，说明和鹰科技的估值在合理范围内。 

和鹰科技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较强的技术实力、众多数量的客户、稳定的产品

质量。评估师对其所属行业及市场发展情况、自身竞争优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并对下游客户的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因此，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盈利预测是较

为合理的。评估师根据评估基准日市场利率水平，计算了合理的折现率。通过与

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及市净率指标进行对比，可见本次采取收益法对和鹰科

技估值结果是谨慎、合理的。 

综上，评估师认为本次收益法评估的结果是合理的。 

三、请核实公司是否存在沃尔核材质疑的公司通过收购和鹰科技，将资金

转移至和鹰科技实际控制人手中，再增资至藏金壹号，导致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并充分披露相关的理由或依据。 

答复：（一）公司收购和鹰科技是依据公司智能装备的战略定位而进行的，

可以增强公司在智能装备板块的竞争力。公司收购和鹰科技股权按照上市公司的

规范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股东大会高票通过了相关议案。公司收购和鹰

科技定价公允，以评估报告为依据，而且也进行了对赌安排；收购价款的支付有

分期安排，付款有严格的业绩指标。 



公司收购和鹰科技增强了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藏金壹号是公司核心管理层的持股平台，由公司管理层自愿加入。公

司收购和鹰科技后，孙兰华、尹志勇夫妇已成为公司子公司高管。其作为公司的

核心骨干，认同公司的经营理念，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自愿加入公司核心管理

层的持股平台。不存在公司通过收购和鹰科技将资金转移至孙兰华、尹志勇夫妇

再增资藏金壹号，进而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相反，孙兰华、尹志勇夫妇加

入藏金，将会更加关心公司及和鹰科技的发展，这样更加有利于公司及和鹰科技

的发展，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指定披露网站和媒体为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时报》，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网站及媒体发布或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